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廊建建市〔2025〕6 号

廊坊市 2025 年建筑业领域部门联合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，保护和激发经营主体的积极性和

创造性，减少入企频次，实现“进一次门、查多项事”, 最大

限度地减少对企业经营的干扰，根据《廊坊市 2025 年“双随

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实施方案》要求,结合我市实际，决定

开展 2025 年建筑业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检查工作，

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检查范围

本次检查共分两部分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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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对本市注册的建筑业企业（不含总承包特级、一级

及部分专业一级、市政公用工程和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企业)

按照 3%的比例进行抽查。

（二）对市本级直管的在建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项目按照

10%的比例进行抽查。

二、检查内容

（一）建筑业企业检查事项

1.市住建局：按照《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》(建市〔2014〕

159 号)等相关规定，主要核查企业净资产、企 业主要人员(技

术负责人、注册建造师、职称人员、技术工人)、 厂房、技术

装备及人员社保情况等。

2.廊坊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：负责检查建筑业企业登记事

项及公示信息检查。

（二）在建房屋建筑工程检查事项

1.市住建局：负责建设领域人员资格许可后监督检查；

建筑市场监督检查；民用建筑节能监督检查；建筑工程材料设

备使用监督检查；绿色建筑、装配式建筑活动监督检查；建筑

施工扬尘扬尘污染防治监督检查。

2.市国防动员办公室：负责对人防工程设计单位市场行

为、对人防工程设计单位工作质量的检查。

三、检查方式

由廊坊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廊坊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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坊市国防动员办公室随机抽取行政执法人员组成联合检查组，

采取现场检查与书面审查相结合方式进行检查。

四、检查安排

（一）自查自纠阶段（8 月 15 日-8 月 31 日）

各建筑业企业及在建项目参建单位对照实施方案要求进

行自查自纠，对存在问题及时整改到位。

（二）检查阶段（9 月 1 日-10 月 31 日）

联合检查组分别对随机抽取的建筑业企业和在建工程项

目进行检查。

（三）公示阶段（11 月 1 日-11 月 8 日）

对检查结果进行公示，检查结果分为合格和不合格。

（四）整改阶段（11 月 9 日-12 月 31 日）

对检查不合格的企业或在建工程项目，责令限期改正。检

查部门对其整改情况进行复核，复核结果及时向社会进行公示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各检查部相关科室要高度重视此次检查活动，加强

部门间协作配合。对企业进行实地检查时，各部门检查人员不

得少于 2 人，并出示执法证件，要切实提高检查效能，确保按

时保质完成检查任务。

（二）各建筑业企业和市本级直管的在建房屋建筑、市政

工程工程项目参建单位要认真做好自查，对自查发现的问题及

时整改到位。各被检查单位应主动做好配合工作，按照检查要

求提供材料，并对材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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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检查不合格的建筑业企业在资质整改期间不得申请

建筑业企业资质的升级、增项，不得承揽新的工程。

廊坊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廊坊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廊坊市国防动员办公室

2025 年 8 月 12 日

廊坊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25 年 8 月 12 日印


